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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县气象局 友谊县应急管理局
关于下发《2026年友谊县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单位）、友谊农场人影作业点：
为切实加强雷电防御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管理，保护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现将《2026年友谊县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检查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友谊县气象局         友谊县应急管理局

       2026年4月9日        2026年4月9日 

2026年友谊县

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检查工作方案
为确保雷雨季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防雷减灾管理办法》《黑龙江省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管理办法》，以及省、市、县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有效预防雷电、人影作业引发的安全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县主要领导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以及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切实落实法律赋予的防雷、人影安全监管责任，督促各有关单位落实防雷、人影安全主体责任，预防雷电安全事故，保障人影作业，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二、组织机构
为确保防雷安全、人影作业检查活动顺利开展，成立友谊县防雷、人影安全执法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春利 县气象局 局长
副组长：王  滨 县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队长
        陈  刚 县气象局 副局长
成　员：王  智 县应急管理局 科员
马天龙 县气象局 纪检监察员
            侯士彬 县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 主任
刘  晨 县气象局 科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友谊县气象局，负责开展本县防雷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及时汇总、上报工作情况。办公室联系人：陈刚，联系电话：13904687732。

县气象局、县应急管理局组成防雷、人影安全联合检查组，分别由县气象局和应急管理局在执法人员中各随机抽取2人和1人组成，组长由县气象局执法人员担任。
三、检查范围
本次检查的重点是：

全县范围内易燃易爆场所，包括气库、化学品仓库、粮库、烟花爆竹企业、石化（含加油站）。详见《友谊县防雷安全监管易燃易爆场所和危化品生产企业信息名录》《友谊县粮库生产企业信息名录》（附件1）。

友谊农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详见《友谊农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信息名录》（附件2）。

四、检查内容和流程
（一）防雷安全检查内容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防雷安全监督检查任务清单》（附件3）所列检查内容照单检查。

人工影响天气安全检查内容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人工影响天气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项目表》（附件4）所列检查内容照单检查。
（三）检查流程
1.县级气象局和应急管理局联合发文开展检查,并报县营商环境建设局备案，主动接受监督。
2.落实“两随机一公开”制度，采取随机抽取执法人员、随机抽取被检单位，并上网公示。
3.执法人员行政执法时必须配备行政执法记录仪和照相机，对安全检查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拍照，确保各项检查内容有佐证。

4.检查过程中必须由被检单位填写《重点防雷单位防雷安全（隐患）自查登记表》（附件5）。

5.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执法人员要下发《行政执法检查整改告知单》，一般最晚在20日内进行复查，确保整改到位。

6.安全检查、复查结束后，应在10日内将检查方案、检查过程、检查结果、整改情况单报市气象局、应急管理局。

五、工作步骤
本次防雷、人影安全执法检查时间为2024年4月13日至10月20日，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企业安全自查（4月13日至4月30日）

县气象局、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下发文件，做好安全检查各项准备工作。防雷安全被检单位对照《已安装（含应安装）雷电防护装置单位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项目表》（附件3）所列检查内容逐项进行自查，人影作业单位对照《人工影响天气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项目表》（附件4）检查内容逐项进行自查，发现问题或隐患立即整改，其中防雷安全被检单位要填写《重点防雷单位防雷安全（隐患）自查登记表》（附件5）。
（二）安全检查（5月1日至6月30日）
分2次开展随机检查。其中，4月末确定5月份随机检查的人员名单和50%随机被检单位名单，6月对其余50%被检单位开展检查，6月31日前完成全部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检查。
（三）总结上报（7月1日至7月10日）

防雷、人影安全检查工作机构将执法方案、安全检查工作总结报县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

（四）巩固提高阶段（7月11日至10月20日）

根据前期强化执法、集中整治阶段的专项整治情况，来决定是否和应急管理局联合开展“回头看”活动。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成立由气象主管机构、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组成的防雷、人影安全检查领导小组并明确牵头单位，落实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各被检单位收到文件后，要切实做好自查工作，按照时限要求完成自查和整改任务，切实落实防雷、人影安全主体责任。
（二）精心组织，务求实效
县气象、应急管理部门要认真组织、指导、监督被检单位开展自查工作，严格检查标准，深入开展检查工作。应急管理局要将防雷安全“三同时”工作纳入政府安全责任目标考核，全面落实防雷安全责任制，细化任务，落实责任。
（三）检查督查，抓好整改
坚持边检查边整改，以检查促整改，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能整改的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整改；暂时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制定并落实防范措施，指定专人盯守，限期整改、跟踪落实；对隐患严重不能保证安全的生产经营单位，要责令停产停业整改，确保安全。

附件：1.友谊县防雷安全监管易燃易爆场所和危化品生产企业信息名录
      2.友谊农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信息名录 

      3.已安装（含应安装）雷电防护装置单位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项目表

4.人工影响天气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项目表

5.重点防雷单位防雷安全（隐患）自查登记表

	抄送：双鸭山市气象局，县营商环境建设局

	友谊县气象局                          2026年4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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